
埃爾蒙特聯合高中

區跨學區許可標準

所有申請必須包括完整的跨學區許可證申請表格和適當的支援文件。

一旦獲得所有證明文件，請將其提交予學校，由學區辦公室審查。

兒童看護
只有在父母雙方都是全職工作或全日制上學時，才能授予看護許可證。

所需文件：
1. 父母/監護人雙方必須附上以下證明：

a. 每位父母/監護人的近期工資單副本，以及雇主的固定驗證時程表（天數和小時）和工作地點的信函 ，或是
b. 如果是自僱人士，請附上有效的當前營業執照的副本，並附上一封父母的業務固定驗證時程表（天數和小時）和工作

地點的信函。
2. 兒童看護提供者必須填寫兒童看護宣誓書， 並且必須有父母的簽署。

a. 提供者可能不是基於學校的計劃。
b. 提供者的地址必須位於所請求學校的就讀區域的邊界內。

繼續入學
當學生搬出其當前就讀學校的居住區時，可能簽發繼續入學許可證給予此學生，以允許完成學年或繼續在其學校就讀。

所需文件：

1. 必須提供當前就讀學校的註冊歷史。

安全與保護
當居住學區的學校對其學生可能存在有害或危險的特殊可核實情況時，學生可能會優先取得所申請學校的許可。必須使其學
校場所了解情況，並且必須給予學校機會在考慮授予許可之前解決這些情況。必須有驗證。

高中生和初中生狀況
允許學生留在同年的畢業班，或者允許一位高中學生就讀於初中時所讀的同一所學校。

所需文件：
1. 家長必須提交最近的成績單或進度報告的副本作為入學證明。

同胞同校
基於統一目的，當學生的兄弟姐妹就讀於與其指定的家庭學校不同的學校時，可以授予許可證。為了取得資格，在所指定學校的
兄弟姐妹必須信譽良好，並有在所請求的學年內有在該校入學的資格。家長必須提交入學證明，並且必須包括所居住學區的同胞
退學許可證副本。

專業教學計劃/特殊需求
可以授予許可證，以允許學生參加其學校/學區無法提供的專業教學計劃。申請必須包括詳細說明專業課程的資訊材料，以及一封
註明學生將被錄取到所述課程的信函。根據特定的精神或身體需求所提出的請求將需要提供檔案/醫療記錄。必須成功參與此計劃
才能獲得延續。

家長工作
埃爾蒙特聯合高中區 (EMUHSD) 不授予基於工作的許可證。根據 E.C. 48204，如果該學區被確定為 Allen Bill 學區，學生則可以
在此學區內建立居住權。並非所有學區都採用 Allen Bill 法案政策，因此家長必須在從埃爾蒙特聯合高中區學校退學之前，確認

其所希望就讀學區的狀況。


